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5-05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5年 12月 7日，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科宁

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与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虔东稀土”）签署了《协议书》，双方拟在浙江省宁波市设立 “宁波虔宁特

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4,000万元，其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万元，全部以自有现金出资，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虔东稀土持有 60%的

股权，科宁达持有 40%的股权。 

 

2、董事会表决情况： 

中科三环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12月7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虔东大道289号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人代表：龚斌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 

6、主营业务：稀土原矿灼烧、稀土化合物及稀土金属产品、稀土深加工产

品、稀土新材料生产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开发、生产与销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虔宁特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中车产业基地中车路二号（以双

方共同选定的公司地址为准） 

3、经营范围：钕铁硼合金薄片(粉)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的为准）。 

4、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公司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其中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4,000万元。 

5、出资方式：全部以现金出资。 

6、股权结构：虔东稀土持有 60%的股权，科宁达持有 40%的股权。 

7、生产规模计划：第一期的建设项目为：首条年产 2000 吨钕铁硼合金薄片

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第二期的建设项目为：新增年产 2000吨钕铁硼合金薄片生

产线及配套设施。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署合约各方的姓名或名称： 

（1）甲方：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 

公司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4,000万元，其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万元。 

3、股权结构：虔东稀土持有 60%的股权，科宁达持有 40%的股权。 

4、出资方式：全部以现金出资。 



5、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1）董事会人员组成：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名。 

（2）监事会人员组成：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一名。 

（3）经营管理机构：公司设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 

6、公司的营业期限： 

公司的营业期限为十（10）年，自公司营业执照记载之日起计算。经本协议

任何一方提议，并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可以在营业期限届满前三十（30）日

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期限。 

7、违约责任：  

1) 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及时履行出资义务。任何一方不按期

缴纳首期出资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每迟延一天，

支付到期未缴纳出资额 0.1 %的违约金。若延迟出资达到或超过三十（30）

日，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方应缴未缴出资额

5%的违约金。 

2) 任何一方不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期缴纳其余认缴出资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

资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每迟延一天，支付到期未缴纳出资额 0.1 %的违约

金。若延迟出资达到或超过三十（30）日，违约方未足额缴纳的出资可由守

约方缴纳并相应调整出资比例，违约方应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应的章程变更、

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违约方并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方应缴未缴出资额 5%

的违约金。 

3) 除出资义务外，任何一方的其它违约行为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壹拾万元

（RMB100,000）的违约金。 

4) 因不可抗力或任何第三方原因导致申请设立公司已不能达到或体现本协议

约定的经营目的时，经双方一致同意，可停止申请设立公司，因履行本协议

已发生的费用由各方按本协议约定出资比例分别承担。  

5) 本章项下约定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时，

违约方还应就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8、生效日： 

本协议自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

起生效。 

9、协议的签署日期:2015 年 12月 7日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合作双方宁波科宁达公司和虔东稀土集团公司在钕铁硼磁体制造领域

中具有明显的各自优势，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共同开发宁波及周边地区钕铁硼合

金薄片市场，保持双方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8日 

 




